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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重点：法律行为

易错点：附期限 or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无效法律行为和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特征：

1.法律行为是以达到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

2.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二）法律行为的分类

分类标准 分类内容 代表行为举例

法律行为的成立需一方或者

多方意思表示

单方法律行

为
委托代理的撤销、无权代理的追认

多方法律行

为
订立合同、设立公司的协议

一方当事人取得利益有无对

价

有偿法律行

为
买卖、租赁、承揽

无偿法律行

为
赠与、无偿委托、借用

是否具备

特定的形式

要式法律行

为
融资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开发合同

非要式法律

行为
法律未规定特定格式，自由选择形式

法律行为间的依存关系

 （如影随形）

主法律行为 （1）主法律行为无效或消灭，从法律行为也

随之无效或消灭

（2）借款合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是从合同从法律行为

（三）法律行为的要件

法律行为的要件，依其性质是使法律行为存在的构成要求，还是使其进一步生效的特别规范，可以划分为成立要件

与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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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是可能发生）

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条件，并以将来该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作为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消灭的根据。【生

效条件 or 失效条件】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时，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2.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期限是必然到来的事实）

指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期限，并以该期限的到来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解除的根据。

附期限可以是明确的期限，例如某年某月某日，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期限，例如“某人死亡日”。

条件不一定成就，期限一定会到来

（五）无效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

1.概念：无效法律行为，指对于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自始、当然、确定不发生的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2.种类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

（2）当事人通谋虚假表示实施的；

（3）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4）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

举个栗子

行为 举个栗子

无 效 法 律

行 为

不具备相应民事

能力
6 岁小孩打赏游戏主播

通谋虚假 “阴阳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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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串通
中介和卖家恶意串通隐瞒凶宅，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

违 反 强 制 性 规

定
军火买卖合同

违背公序良俗 “代孕协议”

3.法律后果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1）恢复原状。

（2）赔偿损失。

（3）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返还第三人。

（4）其他制裁。

（六）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1.概念

指可因行为人行使撤销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撤销而归于无效的法律行为。

2.种类

（1）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真

实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

（2）受欺诈的。

①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行为。

②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

的，是可撤销的行为。

（3）受胁迫的。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4）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

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危难处境或判断能力不足等，迫使对方违背本意而

作出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情形。

举个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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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撤销法律

行为

行为 举个栗子

重大误解
300 万买了个碗，以为是件文物，其实是超市 30 块就

能买到的碗

受欺诈的
美容院说有秘方，2 万块做一个疗程瘦 20 斤，结果一

斤没瘦

受胁迫的 小黑拿个小刀逼着你签合同

乘人之危、显失公平

的

前提，乘人之危：

趁着小白生病着急用 10 万块医药费

结果，显失公平：

小黑用 10 万块买了小白 100 万的房子

区别：“无效法律行为”or“可撤销法律行为”

【晓雯说】无效法律行为是双方当事人都有问题；可撤销是单方当事人有问题。

解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方也能看出；通谋和串通是双方；违法也是双方都应该知道的。

误解、欺诈、胁迫、趁人之危都是单方当事人有问题，另一方是无辜的。

无效法律行为记忆口诀：小孩卖假串违法（也可以用口诀记忆，注意：胁迫是可撤销，而非无效）

 3.撤销权的行使有时间限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1）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 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 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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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1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3）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 5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4.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①可撤销民事行为被依法撤销后，法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具有与无效法律行为相同的法律后果。

②如果撤销权人表示放弃撤销权或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则可撤销法律行为确定地成为完全有效的法律行

为。

【被撤销后，自行为开始起无效】

第一章重点：代理

（一）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

担的法律制度。

代理的特征：

（1）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他人实施法律行为，不属于代理。例如：行纪、寄售等受托处分财产的行为。

（2）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独立”向“第三人”进行意思表示；

不能独立的进行意思表示的行为，不属于代理。例如：传递信息、中介行为等。

（3）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适用范围

代理适用于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

不得代理：订立遗嘱、婚姻登记、收养子女等

本人未亲自实施的，应当认定行为无效。

（三）代理的种类

1.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

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2.法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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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一般适用于被代理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例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即法定代理人。

（四）代理权的行使

1.委托代理人应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应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

2.滥用代理权【蹬鼻子上脸】

代理人不得滥用代理权。常见的滥用代理权的情形有：

（1）自己代理：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进行民事活动；（自己代理自己买）

（2）双方代理：同一代理人代理双方当事人进行同一项民事活动；（两面人）

（3）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给被代理人及他人造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五）无权代理【没鼻没脸，没有代理权】

1.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而以他人名义进行的代理行为。

无权代理表现为三种形式：

（1）没有代理权而实施的代理；

（2）超越代理权实施的代理；

（3）代理权终止后而实施的代理。

2.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

3.表见代理

“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客观上使“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被代理人”应当承担代理

的法律后果。

【晓雯说】表见代理的本质是无权代理，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相对人，成立要件必须使其有理由相信。

表见代理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①被代理人对相对人表示已将代理权授予他人，而实际并未授权；

②被代理人将某种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如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文本）交给他人，他人以该种文件使相对人相信其

有代理权并与之进行法律行为；

③代理人违反被代理人的意思或者超越代理权，相对人无过失地相信其有代理权；

④代理关系“终止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使相对人仍然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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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理关系的终止

1.委托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有：

（1）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

（2）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代理人辞去委托；

（3）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

（4）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5）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

（1）代理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被代理人死亡；

（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予以承认；

（3）授权中明确代理权在代理事务完成时终止；

（4）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实施，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代理。

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的，参照适用该款的规定。

代理关系的终止

2.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有：

（1）被代理人取得或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2）被代理人或代理人死亡；

（3）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4）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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